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96年 7月 9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二、 地點：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

三、主席：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記錄：蘇志民

四、討論與決議：

議題一：為修正本府工務局建照課業務工作手冊編號11-15「建照抽查時涉及結
構計算及地基調查缺失者之處理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處理原則修正如下：
建築執照申請案經抽查，若涉及「結構計算書圖」及「地基調查」缺失者，

應予報備或辦理變更設計原則如下：
一、「結構計算書、圖」：

(一)、結構計算書、圖未檢附或檢附錯誤---應辦理變更設計，建築師移
送懲戒。

(二) 、結構計算缺少分析項目或圖說不全---應辦理報備。
二、「地基調查」：

(一)、地基調查報告（地質鑽探報告）未檢附或檢附錯誤---應辦理變更
設計，建築師移送懲戒。

(二)、地基調查報告（地質鑽探報告）缺少分析項目---應辦理報備。
  
議題二：為修正本府工務局建照課業務工作手冊編號11-17「有關變更設計之建

造執照申請案，其結構、設備等詳圖之檢附時程。」，提請討論。
決  議：處理原則修正如下：

為避免變更設計未於圖套檢附結構、設備等詳圖造成日後圖說有所缺
漏，請建造執照承辦人員於核准變更設計申請案時於執照上加註：「結構
圖、消防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函及圖說應於變更設計核准後第一
次勘驗前檢附，並由施工課查核。」。

議題三：有關本府已核准建照於變更設計時抽查紀錄「1樓夾層（店鋪）挑空過
樑不符合規定」，抽查不符項目非本次變更設計範圍且該項目已施作完
成，是否仍須依抽查結果檢討，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請起造人補附結構技師公會出具之證明文件或由公會派駐本府抽
查技師審核，確認本案挑空過樑設置之必要性（如B戶及D戶之過樑），
以利後續辦理。


